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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時候可以解僱？應提前多久通知？

⽂:雷皓明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張學昌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3-03-09

本⽂

依照勞動基準法，雇主「無法繼續聘任勞⼯」，或是「勞⼯造成雇主損害」時，雇主可以終⽌勞動契約（俗稱
解僱、資遣）。只要符合以下介紹法定終⽌事由，並遵循法定終⽌程序，就屬於合法資遣；如果沒有法定終⽌
事由卻擅⾃資遣員⼯，就屬於違法資遣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合法解僱有哪些類型？
資料來源：雷皓明、張學昌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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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雇主無法繼續聘任員⼯的標準

（⼀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 [1 ]，如果雇主因為以下這些理由，可以解僱勞⼯

 

（⼆）

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6條[3]，雇主根據這些理由解僱需要事先通知，給予勞⼯「預告期間」，讓勞⼯得以預做
離職準備。在這段預告期間內，勞⼯可以請有薪「謀職假」，每星期累積的請假時數不可以超過2天⼯作時間
（例如：請假3次外出⾯試，每次只請3⼩時）。

⼆、勞⼯造成雇主損害的標準

（⼀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2條 [4 ]，雇主因為以下這些理由，也可以解僱勞⼯：

1. 歇業或轉讓事業（例如：公司被別⼈買下來）。
2. 虧損或業務緊縮（例如：景氣不好連年賠錢）。
3. 發⽣不可抗⼒導致⼯作暫停⼀個⽉以上（例如發⽣⼤地震、⼤洪⽔等災難導致停⼯）。
4. 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⼯之必要，⼜無適當⼯作可供安置時。（例如產業⼤轉型）

5. 勞⼯不能勝任所擔任的⼯作[2]。

1. 勞⼯已⼯作3個⽉以上、未滿1年，雇主應在解僱前10⽇事先通知；
2. 勞⼯已⼯作1年以上、未滿3年，雇主應在解僱前20⽇事先通知；
3. 勞⼯已⼯作3年以上，雇主應在解僱前30⽇事先通知。

1. 求職時作假，導致雇主有受損害的可能。
2. 對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⼈，或其他共同⼯作之勞⼯，施暴或重⼤侮辱。
3. 被判刑需要坐牢。
4. 違反勞動契約或⼯作規則，且情節重⼤。
5. 故意損耗機器、⼯具、原料、產品或其他雇主的物品，或是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導致
雇主受損害

6. 沒有正當理由連續曠⼯3⽇，或1個⽉內曠⼯達6⽇。
 



（⼆）

如果雇主是根據這些理由解僱，「不需要」事先通知，也不需要給資遣費，只需要在發現這些事情後的30天
內完成解僱，就是合法資遣（如果是因「被判刑坐牢」，則沒有30天內完成解僱的限制[5]）。

三、違法解僱的效果

（⼀）

如果沒有法定終⽌事由或沒遵守法定終⽌期限，雇主卻任意解僱勞⼯，就是違法資遣，勞⼯可以向法院提起確
認訴訟，請法院判決確認解僱違法、勞動契約仍然有效。

（⼆）

如果雇主有法定終⽌事由，只是沒有遵守「預告期間」提前通知，那麼雇主解僱還是有效，但須依照勞動基準
法第16條賠償預告期間的⼯資。例如雇主應於30⽇前通知卻沒有遵守，雇主就應賠償30天的⼯資。

註腳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1條：「⾮有左列情事之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⼯終⽌勞動契約：

⼀、歇業或轉讓時。
⼆、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三、不可抗⼒暫停⼯作在⼀個⽉以上時。
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⼯之必要，⼜無適當⼯作可供安置時。
五、勞⼯對於所擔任之⼯作確不能勝任時。」

[1]

   ⾄於怎樣叫做「無法勝任⼯作」？依照最⾼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⺠事判決，要綜合勞⼯客觀上的
⼯作能⼒與主觀上的⼯作意願去判斷。

[2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6條：「
I 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
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
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
II 勞⼯於接到前項預告後，為另謀⼯作得於⼯作時間請假外出。其請假時數，每星期不得超過⼆⽇之⼯作
時間，請假期間之⼯資照給。
III 雇主未依第⼀項規定期間預告⽽終⽌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⼯資。」

[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：「
I 勞⼯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契約：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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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資遣，法定終⽌，預告期間，謀職假，解僱

⼀、於訂⽴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⽰，使雇主誤信⽽有受損害之虞者。
⼆、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⼈或其他共同⼯作之勞⼯，實施暴⾏或有重⼤侮辱之⾏為者。
三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⽽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⾦者。
四、違反勞動契約或⼯作規則，情節重⼤者。
五、故意損耗機器、⼯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，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
致雇主受有損害者。
六、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，或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者。
II 雇主依前項第⼀款、第⼆款及第四款⾄第六款規定終⽌契約者，應⾃知悉其情形之⽇起，三⼗⽇內為之
。」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2項：「雇主依前項第⼀款、第⼆款及第四款⾄第六款規定終⽌契約者，應⾃知悉其
情形之⽇起，三⼗⽇內為之。」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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